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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批评应多些真知灼见
影视批评肩负着建构电视理论、推动影视实践的重大使命，其质量

与导向，直接影响着电视实践的品位与走向。然而，近几年来，在市场
经济的冲击下，影视批评领域的红包批评、广告批评、噱头批评等不良
现象越来越多，影视批评自身公信力遭遇空前的危机。归纳起来，其弊
端大致有三：一曰酷评之风盛行。评论者用情绪代替判断，用谩骂代替
观点，追求发泄的快感。影片不入眼，则砍倒，谁说好就跟谁恶语相
向；影片被他欣赏，则护驾到底，谁说一个不字，就跟谁骂到底，完全
是意气用事，丧失理性。即或影响力大的评论也往往是网络酷评，一些妙趣横生的反传统影评的
评论。二曰艺术良知的缺失。受商业利益的驱动，不少影评沦为广告推介书，缺少良知，缺少科
学，缺少公正，净说昧心话。影评已不是影评。此等影评人，实际上已成为影片的广告代言人。
三曰文化应景多。每当节庆活动组织影评大赛，成效甚少。影评成为文化应景。现在的多数影评
缺乏勇气，缺乏学理，缺乏目光。电影批评已失去批评本身的意义。

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化复制的时代，各种影视作品和批评文章铺天盖地，但表面上的繁荣掩
盖不住内在的苍白。据统计，目前我国影视剧的年生产数量已经达到一万五千部集，资金投入五
十亿之多，但很多影视剧为了经济效益而粗制滥造令观众失望。而批评家看到文艺创作的弊端，
却不及时指出纠正，这是他们的失职。加上中国的很多电视受众普遍学识水平不高，对于恶俗的
文化垃圾缺乏应有的鉴赏能力，使得这些影视剧无法在市场中自然被淘汰，造成了现在中国影视
剧市场的极大资源浪费和恶性循环。要想真正促进影视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健康的影视批评环
境必不可少，这需要有关各方的通力合作。对影视管理部门来说，产业政策和审查尺度还要进一
步放开，以扩大创作和批评的空间。投资方和创作者要虚怀若谷，不以批评为忤，有则改之，无
则加勉。批评者要挺直腰杆，写出风骨，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人情所绑架。而大众媒体和其他
批评阵地，也应该少登一些娱乐噱头，多发一些真知灼见。从而，让污染的影视批评之河重返清
澈纯净！

马 忠（广 东）

多编演一些现代戏
打开荧屏，可以说电视连续剧充斥着各个频道，即便是戏剧频道，也是历史剧占主导地位，

现代剧却很少。当今的连续剧普遍太长，一个不太大的情节，有时演了两三集还没演完。面对这
些“马拉松”式的连续剧，既浪费时间，又消耗精力，观众实在有些不耐烦了！人们在希望压缩
连续剧篇幅的同时，又在大声呼唤文艺界能多编演一些短小精悍、喜闻乐看的现代戏，以通过具
体的舞台形象，再现当代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使观众用较短的时间 （一两个小时），就能欣赏
完一部既有矛盾冲突，又有完整故事情节的现代戏，以激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反应，从而达到激
励、鼓舞、教育人的目的。

景捷升（山 西）

“小沈阳”到底教会了人们什么
“小沈阳”火至如今，也不知是由于媒体炒作，抑或是大众的“捧场”，百姓乐倒乐了，但下流、下

作的模仿也出来了。说实在，“不差钱”除了娱乐，再榨不出一丝养分了。若说反映小人物求出名的
经历，可是又有多少积极意义呢？除了一点小丑登台式的哗然，不见有批判，不见有劝进，倒像是为
央视的“星光大道”打了一个免费的广告。多少年了，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娱乐，在连文学也通俗化
的今天，很多东西通俗着通俗着就变庸俗了。

“不差钱”里那一段“眼睛一睁一闭”的台词，网络、报刊模仿的比比皆是，连号称“文字感动生
活”的某杂志都发表了《“不差钱”的山寨版》。说真的，我倒觉得这是对“山寨”一词的亵渎。关于这
一段台词，我以为赵大叔在小品里的概括贴切已极：“精辟？他这是屁精！”说什么“文字感动生
活”？谁能真正告诉我从那一些拙劣的模仿里真正被感动来着？感动的又是什么？“小沈阳”到底
教会了人们什么？除了不堪的笑话，什么也没有。

潘玉毅

近年来，我国的原创舞剧
不断增多，其中不乏优秀的作
品。相较于西方舞剧发展的成
熟，我国还在原创舞剧的道路
上进行着不断地探索。舞剧需
要用舞蹈的形式来表现特定的
人物或一定的剧情，因此，对
于一部优秀的舞剧来说，作品
的内容至关重要。西方的许多
经典剧目都取材于古典文学，
例如著名的芭蕾舞剧《天鹅湖》

《胡桃夹子》等。一个民族的艺
术应当展示出一个民族的文化
内涵，我国作为东方文化大国，
舞剧就应当凸显出东方的特色
和神韵。因此，在塑造我国的舞
剧时，许多舞蹈工作者便将题
材锁定在了我国古典文学上。
从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舞
剧《宝莲灯》，到近些年出现的
原创舞剧，都与我国的古典文
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或描述一
段历史事件或典故，如上海青
春舞蹈团的《霸王别姬》；或讲
述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如北
京舞蹈学院的《唐琬》，再现了
诗人陆游与唐琬的凄美爱情；
或直接对经典文学进行改编，
如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红
楼梦》、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

《牡丹亭》。
古典文学经过世代流传，其故事早已经历了

时光的检验，因此相较于演绎一个全新的故事来
说，运营风险较小。从舞剧这种艺术形式来看，它
绝大多数采用的是单纯的肢体语言，在表达剧情
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观众若事先了解剧情
更有助于对舞剧的理解。而家喻户晓的古典文学
题材，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品牌，熟悉的剧情与人
物更容易对观众产生号召力。具有地域代表性的
舞剧，若用当地的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作为
背景，不但使当地民众更具亲切感，同时有利于
满足游客的文化需求，收获更多的经济效益，还
让人们对当地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有助于提升
该地区的文化形象。例如西安的大型实景历史舞
剧《长恨歌》，就以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叙事长诗为
蓝本，再现了一个大唐盛世都城的场景。从更宏
阔角度来说，选择著名的古典文学作品作为舞剧
的题材，有利于吸引世界的目光，不但可以提高
我国原创舞剧的影响力，也有助于弘扬我国优秀
的民族文化。

一个民族的经典艺术往往会为世界所共赏，
也只有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走到国外，人们往

往更希望欣赏到的是该国原汁原味的文化艺术。
因此，我国若要创作出经典的舞剧，就应在洋为
中用的基础上，将我国的民族文化内涵展现得淋
漓尽致。那么舞剧与我国古典文学的融合是否都
会带来令人惊艳的化合反应呢？

对于一部舞剧来说，选择有意义的题材是其
能否成功的根本所在。如果题材没有意义，再
美的肢体语言也是空洞的。但优秀的文学题材
未必能在舞剧中被诠释出其精髓，有些作品仅
仅背负了宏大而沉重的躯壳，却没能赋予其灵
魂，要么过分追求其所谓艺术性而使作品晦涩
难懂，要么则低估了观众的欣赏水平而流于表
面形式。舞剧由于艺术语言与篇幅的限制，难
以对长篇的剧情复杂的文学作品进行全面描
绘，同时，也难以刻画众多的人物。我国近年
原创舞剧较优秀的作品，也在这些局限性下进
行着不断的创新和尝试。以北京军区战友文工
团的舞剧 《红楼梦》 为例，该剧着重围绕着中
心人物宝黛钗展开故事情节，在尊重原著主线
的基础上，以观众意想不到的形式将广为熟知
的故事展现在舞台上。不仅是舞蹈本身，舞剧
的服装、布景、灯光等也可谓色彩绚丽，美轮
美奂。对于舞剧来说，运用现代舞台技术的外
在支持，以达到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已经是当
今塑造精品舞剧的一个趋势，舞剧《红楼梦》在这
方面尤其出色。但诚如《红楼梦》这样优秀的作
品，也没能突破无法刻画众多人物的限制，金陵
十二钗只在一段群舞中得以展现，不免让观众心
生遗憾。因此，在以大型古典文学为题材的舞剧
中，如何展现故事精髓，我国的原创舞剧还需进
行不断的探索。

在我国古典文学元素的运用上，未必所有舞
剧形式都适合于诠释古典名著或重大历史事件。
以根据明传奇剧本《牡丹亭》改编的舞剧为例，就
有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古典舞剧《牡丹亭》、中
央芭蕾舞团的现代芭蕾舞剧《牡丹亭》以及金星
现代舞团的现代舞剧《中国制造游园惊梦》等多
个版本。可以说，这三部都是国内知名舞蹈团体
的优秀作品，都用不同的舞蹈形式对《牡丹亭》进
行了不同方式的演绎。

在这三个版本中，最为尊重原著、运用古典
元素最多的，当属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古典舞
剧版本。它不但用精准的艺术语言满足了剧情的
需要，同时创造性地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营
造了读书、市井等多个场面，用活泼生动的表现
手法，把丰富的故事与情节演绎融入到特定的社
会生活环境之中。在舞台设计上，该剧运用门的
一开一合、人物的一进一出构造出了一个颇具立
体感的舞台。该剧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整部剧的设
计沉稳大气中又透着可爱时尚，使它在展现出古
典、浪漫、唯美风格的同时又通俗易懂，与该剧的
古典文学原作中所表现的意蕴做到水乳交融。同

一民族的艺术与文学本就一脉相承，因此以中国
舞的形式展示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往往会取得相
得益彰的效果。以古典文学为蓝本，便需要演员
着古装。我国古代的服装飘逸灵动，讲究线条的
流畅，这与中国古典舞的“拧、倾、曲、圆”相呼应，
形成了强烈的形式美感。古典文学的内涵、中国
舞的气韵再配以古装的飘逸，使得作品在美学上
达到了由内而外的高度契合。

再来看中央芭蕾舞团的现代芭蕾版本《牡丹
亭》，这部舞剧的创新之处在通过分别代表着现
实、梦境、古典的三个杜丽娘，着重刻画女主角的
内心世界，是通过一种更为抽象的手法来对演绎
古典文学进行新的尝试。可见，突破传统并非对
传统的摧毁，而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传统。
尽管有所创新，这部舞剧依然没能成为我国原创
芭蕾舞剧的经典之作。经典的艺术作品，是因为
其内容与形式在审美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具有
跨越时空的魅力。芭蕾是追求“开、绷、直、立”的
外拓性的艺术，此舞剧的服装是夸张而现代的，
而中国文化讲究的是含蓄与和谐，具有内敛
性。不同民族的艺术作品在美学情趣上不免相
悖，以芭蕾的艺术形式表现我国古典文学作品
的内涵有诸多障碍，难以造就经典的原创作品。

诚然，芭蕾舞这种与我国传统舞蹈有着较
大审美差异的艺术已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认
可，有其重要的存在价值，对于我国古典舞产
生的巨大影响也毋庸置疑，但是我们既不应为
了坚持中国化艺术特色而放弃汲取外来艺术形
式的丰富元素，也不应为了芭蕾舞在中国的发
展而丢弃我国民族传统舞蹈的艺术精髓。作为
艺术形式的本质，并非单纯外在美的形式的表
现，而是某种特定文化意蕴的载体，与特有的
民族文化、民族审美精神息息相关，因此，作
为芭蕾舞这种来自于西方的艺术是否能够承载
起我国古典名著的重量，是值得商榷的。芭蕾
舞在中国的特色化不应走进误区，对于古典文
学作品的改编应当选择更易于深刻表现其文化
内涵的艺术形式。如何在适度融入芭蕾舞艺术
元素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原创舞剧的道路，还
需要作出艰苦的探索。

我国的古典文学是民族的宝贵财富，它与
我国原创舞剧的结合可以为舞剧带来深厚的文
化底蕴，有利于造就我国的经典剧目。但不是
所有以经典文学为依托的作品都能成为好的作
品，对于古典文学作品的
盲目改编与创新难以讨好
观众，也无法形成经典，
这些文化遗产的运用需要
舞蹈工作者不断地用心探
索与尝试，才能为我们创
造出新的财富——优秀的
原创舞剧。

正像我们不能把在影片拍摄前摄影师在草稿纸上画出的
拍摄草图视为绘画作品一样，我们也不能把在拍摄前编剧根据
题材创作的剧本视为文学作品——尽管它们都具有特定的绘
画风格与文学属性，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们与真正的绘画作品与
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如果我们非要肯定剧作的文学本质的话，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接受文学规律对剧本的要求，并
且把对文学价值的确认放在首位，这样就极有可能把一种为电
影、电视而进行的剧本创作，变成一种为阅读而写作的文学创
作。这种本末倒置式的剧本创作理念，并不能够真正解决电
影、电视剧创作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因为现在的问题并不
是出在剧本文学性的缺失上，而是出在艺术作品的本体性缺失
上。我们的电视剧中曾经普遍存在的“注水问题”是剧作的失
误吗？我们的电影里一度风行的血腥镜头是文学的偏差吗？
包括舞台小品中粗俗的表演能够说是文学的堕落吗？显然这
些问题都不是出现在文学剧作的范畴里，对这些问题的根本解
决不是仅仅在文学剧作的层面上就能够完成。所以，文学既不
能尽享所有艺术的荣誉与尊严，同样也不能医治艺术创作出现
的所有病症。

一
从历史的维度上讲，我们对文学的崇尚是由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经典文本往往都是文学作品，唐诗、宋词、汉赋、元曲、明清
小说，广义地讲它们都是文学，也都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文化
瑰宝。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我们对文化的敬守有时就变成了
对文学的敬守，对文化的承传有时就变成了对文学的承传，至
少在许多人的概念中把文学看成了必修的文化课程，而其他艺
术形式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乃至于文学成了统领一切艺术的灵
魂，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言者。在国家的学科分类体系中，文学
成了凌驾于所有不同艺术学科之上的学科门类，而音乐、舞蹈、
美术、戏剧、戏曲、电影、电视剧都是寄居在它门下的房客，成了
听从它呼唤的臣民。尽管现在艺术学即将从一级学科提升为
国家学科门类，但是人们对文学的过度尊奉并没有因此而有所
改变。这种对文学的过度崇尚导致了我们对艺术历史的判断
更多地是强调其中文学剧作的作用，而忽略了比文学剧作更为
重要的其他决定性因素；在对现实问题的判断中往往也是首先
把目光聚焦在文学领域，把文学视为文化领域的中心地带，或
是说把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问题看做是一种文学剧作问题，并
且力图通过一种改变文学的方式来解决这些文化问题，这种把
文化问题“文学化”的批评取向，集中地出现在所谓“剧作就是
文学”的讨论中。

勿庸讳言，在中国的大众文化领域存在着功利主义、拜金
主义的习气，它们侵蚀着我们国家文化产业的肌体，影响着我
们社会的风气，改变着我们的文化记忆。对此问题的社会学批
评我们不再赘述。我们在此所关注的是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
题，这就是说人们在分析上述问题时，把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
归咎于一种所谓的文学剧作问题，即把这些问题看做是在文学
案头写作时所产生的问题，进而认为剧作领域文学性的缺失是
造成大众文化领域诸多问题的根源。现在，说“加强剧作”也
好，或曰“声讨剧作”也罢，总而言之，文学已从背景被推到了前
台，其间既有对文学价值的呼唤，也有对文学精神的崇仰，但更
多的是对文学功能的误识。把一个本来并不属于、或至少是不
完全属于文学的问题归结到文学的领域，并简单地把剧本创作
仅仅当做文学创作来看待，甚至把剧作的外延和内涵完全等同
于文学来命名，最终把一种弥漫在大众文化领域中普遍存在的
创作问题“文学化”了。

应该说，从文学的角度来分析目前大众文化领域的某些问

题是可行的，强调文学在诸种艺术形式中的重要作用是可以理
解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诸种艺术的本体属性
来印证它的文学属性，也并不见得我们一定要把文学提升到凌
驾于诸种艺术本体属性的至尊地位，这样不仅不能使所有的问
题迎刃而解，反而会误导人们对于文化问题的判断。现在，如
何化解大众文化领域所呈现的种种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在大
众文化的运作机制里去寻找，要在文化市场的赢利模式上去寻
找，要在对文化产品的评价维度中去寻找。如果把一个涉及不
同领域、不同层次的问题最终锁定在文学剧作领域，并且试图
用文学的解决方案来取代有关的其他艺术创作的问题，这样显
然失之于偏颇。

二
具体到电影、电视艺术的领域，剧作是为电影或电视剧的

拍摄而进行的一种前期艺术创作，它虽然以文字的方式来呈
现，但是，影视最终的表现形式并不是文字，而是影像。基于这
种创作主旨，剧作的最终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在纸面上完成一
部文学作品，而是为在银幕上呈现的艺术形象提供切实可行的

“施工蓝图”，通过文字把影视艺术的故事性、动作性和画面感
提示给创作群体，这是影视剧作极其重要的职能。按照影视艺
术的创作原理，它必须与电影的总体创作融为一体，服务于影
片的创作主旨。所以，这与以展示人物的内心见长的文学创作
极其不同，特别是与小说的叙述方式不尽一致。尽管剧作也是
通过人的主观想象来完成的一种审美活动，但是，它的审美价
值的高低不在于其自身的文学性，而在于它所体现的潜在的电
影性——确切地讲，它是否具备将特定的文学内容通过影像进
行充分表达的可能。如果一部剧作获得了很高的文学价值，而
根本不能进行影像的再现，那么它的可读性再强，对于影视创
作来说也是废纸一张。

我们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影视剧作是一种“艺术创作”，
而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是一种“文学创作”，尽管这种艺术创
作活动也是通过文字来记载的，它使这种创作活动在表面上看
很像一种文学性的创作，但是，无论从创作的本质还是从创作
的目的而言，它是为影视拍摄服务的，而不是为文学媒介服务
的，最起码它不是一种与小说、诗歌、散文等同的文学创作，这
是我们在讨论“剧作就是文学”的时候必须要划定的分界线。

如果我们确认“剧作就是文学”，那么，我们就必须确认与
此相关的两个命题，其一，我们必须要按照文学的一般规律来
要求电影、电视剧的艺术创作，而事实上文学与电影、电视分别
属于不同的艺术表现体系，文字与影像自有其不可替代的艺术
表现功能和审美属性，如果我们用文学性的规律来要求电影和
电视剧，势必会造成用文学的规律覆盖或取代影视艺术规律的
结果，显然这都不是我们所预期要实现的目的；其二，我们必须
要根据文学作品的标准来评价电影、电视剧的艺术创作，否则，

“剧作就是文学”的命题就没有意义。可是我们也不能够用评
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来取代影视艺术的批评标准，因为，文学语
言与影像语言属于截然不同的物质表现载体，不可能用文学的
价值取代影像的价值。况且，通过剧作所完成的文学内容在影
视艺术的创作中是极易被改变的，库里肖夫的心理实验其实证
明的就是这个规律：同样是一个人的特定的表情，当他与不同
的上下文相互对接的时候，这个表情的涵义就可能截然不同。
即便就是用剧本确定了正反镜头的语序，不同的景别、不同的
机位、不同的光线都会使原定的文学内容发生变异，特别是那
些动作性的场面靠文学就更无法设定了。显然利用控制文学
内容的方式来实现对影视艺术质量的绝对控制，在创作实践中
往往是靠不住的。

文学创作的规律，确切地说小说创作的写作方式并不适用
于电影和电视剧创作。文学是以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描写
而见长，以对纷繁复杂的故事情节的生动描述而著称。而电影
则是一种以线性叙事为主体的故事样式。尽管两者都以人物
性格的塑造为创作主旨，但是，电影对人物性格特征必须体现
在一系列外在动作的表现上。所以，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通常
并不能够拍摄成一部优秀的影片，这不仅是因为剧作本身不能
按照文学的规律来写作，而且从根本上讲，文学创作提供给读
者的是随意阅读的快感，而电影创作所完成的是在电影院里观
看的享受。所以，文学作品可以不受时空的任何限制，自由驰
骋，任意发挥，而电影则不然，电影剧本必须在特定的剧情时
间、特定的叙事空间内完成。

所以，适合于用文学来表现的内容并不一定就适合于用影
像来表现，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没有对文学设立分级与审查机
构，但偏偏都对电影设立了审查与分级法律，这本身已经说明
与影像相比，文学的表达可以更加自由、更加随意，不必受制于
公共传播制度的约束，在文化上也没有那么多的禁忌。如果将
文学的这种自由表述平行移动到以影像为主的电影与电视艺
术中来，有时不仅会消解文学的力量，而且还可能会制约影像
艺术的充分表达。一部万人瞩目的小说很可能会改编成一部
无人问津的电影；一部鲜为人知的小说却完全可能改编成一部
名垂青史的影视经典。某些小说在结构上过于随意，往往不能
形成电影所需要的连锁式叙事情节；加上作品人物语言的力量
时常大于文学情节的力量，这样就势必会吞噬电影的视觉吸引
力，使影片成为银幕上的话剧而丧失电影的艺术魅力 。可见，
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乐趣，未必能够直接引起他们对电影观
赏的乐趣，包括那些观众普遍喜欢的舞台喜剧小品，也未必适
合于改编成电影，有时甚至都不适于嫁接到电影的叙事情节之
中。因为电影更加注重的是故事性，其次才是喜剧性。如果一
种文学喜剧的元素进入电影并不能增强影片故事的吸引力，反
而成为一种间离元素消解了影片的情节力量，那么，这种文学
喜剧的元素就应当被拒之于电影门外。对于特别注重视觉表
达的电影、电视艺术而言，文学元素的引入必须以不破坏影像
自身的视觉表现逻辑为宗旨，否则，就会消解电影艺术的整体
效果。

电影艺术，说到底就是用影像“写诗作画”的艺术，是用光
线、色彩、影像创造世界的艺术，而不是用文字来描写世界的艺
术。普多夫金曾经指出，“每一种艺术首先必须有素材，其次是
构成这种素材的方法，而这方法必须特别适合于这种艺术。’音
乐家是以音响和旋律作为素材，按时间把它们组织起来。画家
的素材是颜色，在画布上按空间把颜色配合起来。”（[苏]普多
夫金《论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何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出
版，1957 年 1 月第一版，第 15 页）无论你在银幕上所要展现的
是一个欢乐的、喜悦的世界，还是一个忧郁的、悲惨的世界，你
都不能不首先考虑到影像所能够给你提供的艺术表现手段和
相应的物质条件。易言之，无论你要在银幕上表现什么，都必
须通过连续运动的影像才能够完成。这就要求影视艺术创作
的出发点，应该建立在影像表现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上。剧作在
整个影视艺术的创作中应该让位于影像的视觉表现规律，而不
是凌驾于影像的视觉表现规律之上。我的意思是，如果电影面
临着一种有待改变的困境的话，单靠文学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拯
救电影。尤其是在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电影文学剧本的时
候，我们的剧本里缺少的并不仅仅是文学性，而恰恰是电影
性。那种一味地追求电影的文学性的作品，不仅不能把电影从
困境中解救出来，反而还会使电影走向孤芳自赏的境地。一部

文学剧本如果单纯地去追求其文学性而置电影的属性于不顾，
那么，就是再好的文学剧本也是一纸空文。相反，有的剧本可
能根本就无法进行文学意义上的阅读，只能用于电影的实际拍
摄，它也是当之无愧的优秀剧本。

三
我们知道，电影是叙事的艺术。一般来说，在传统的文学

理论中，人们认为“故事是一系列前后有序的事件”。应当说，
这仅仅是故事的文学定义。如果从电影叙事学的角度，或是说
从以叙事为中心的电影形态学的角度来看，所谓故事实际上所
表示的是：动作→事件→情节→故事（影片）这样一个序列的意
义。这个序列的逆向表述为：故事→情节→事件→动作。这就
是说，影片（故事）的构成单位是情节；情节的构成单位是事件；
事件的构成单位是动作。我们的许多电影之所以不好看，在很
大意义上是由于对电影艺术的这种序列的叙事本质认识不到
位，因为不能从本质上理解电影剧作的真正意义，所以，使我们
的电影偏离了市场，远离了观众。

坦率地讲，文学的讲述方法只属于文学，只有电影的讲述
方法才最适合于电影。在电影史上尽管也不乏用文学的方式
来拍电影的人，可是法国“新小说派”所创作的“新浪潮电影”
只能为电影史提供一种艺术电影的特例，而并不能够成为一个
国家电影产业的支柱。况且，中国电影产业现在需要的并不是
像《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那样的“最难以理解的影片”，我们也不
需要每位导演拍完了电影还要像阿仑·雷乃那样写一篇《怎样
理解我们的影片》的论文来教育观众。比起阿仑·雷乃来，我们
似乎更需要希区柯克——而希区柯克从来就不主张去改编长
篇小说，他屡次拒绝了人们让他去改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
与罚》的建议，他更热衷的是用自己的视觉逻辑来建构他的影
像世界，而不让它成为文学的附庸。希区柯克一贯恪守的电影
原则是：不让人物对话的力量超过画面（人物动作）的力量。他
认为一个电影创作者最大的过失就是用人物的对话去解决创
作中的困难。他主张要用人物的动作和目光来叙述出“一个视
觉的故事”。事实证明，人们最终通过希区柯克高超的影像化
艺术接受了电影不低于文学的观点，而那些追随文学大师的背
影想在电影界标榜自己的导演却迅速地在电影史上销声匿迹
了……

其实，我们在此无意贬低文学在诸种艺术门类中的重要作
用，丰富的文学阅读与良好的文学修养无疑是艺术创作的坚实
基础，可是，文学毕竟不能够取代其他艺术的具体创作。归根
结底，我们理解的剧作并不是一个包含着一切艺术创作的文字
写作活动，而是一种作为电影、电视剧创作的最初环节，它是通
过文字来进行的影视艺术的前期创作，在这种意义上展开的剧
作创作，显然与一般的文学创作不能够相提并论。

现在，在我们的高等院校里基本上都设置了文学院或文学
系，并且把影视艺术的教育嫁接在文学系的框架内，也许，作为
一种过渡性的权宜之计，这种方法未必不可。但是，作为一种
科学化、规范化的艺术教育、科研体制，这种把所有的艺术门类
都捆绑在文学上的方法显然不能够满足我国艺术教育与科研
的未来需求，所以，我们应当把文学放在一个艺术分支的位置
上，而不能够把文学奉为所有艺术形式的上帝，更不应把文化
的问题仅仅归之于文学而了事，至此，大众文化批评领域的“文
学化”取向应当休矣。

解构大众文化批评领域的“文学化”取向
□贾磊磊

剧作就是文学（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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